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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被诉侵犯著作权案昨开庭

刘三田索赔1800万 周梅森拒绝调解

上海市拍卖机构司法委托拍卖公告

欢迎各界人士访问移动公拍网（m.gpai.net）、 微信服务号"公拍网"、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客户端（APP）， 获得更多拍卖信息。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下列拍卖机构将在 “公拍网”、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行司法拍卖会。 拍卖会采用 “在线竞价+同步拍卖” 的方式进

行， 即 “先72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 同步拍卖同时开通在线竞价和现场竞价。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竞买人可在网上了解标的情况， 进行网上注册、 实名认证、 竞买报名、 交付保证金、 参与竞买， 也可到拍卖机构线下咨询， 勘

察标的， 办理登记手续， 交付保证金， 前往公拍中心参与同步拍卖。

竞买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凭有效证照申请竞买， 及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经审核通过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保证金不接受现金

支付， 可采用线上 （银联在线） 或线下 （银行转账、 POS机、 支票等） 方式支付。

竞买人应遵守拍卖规定， 全面了解情况， 评估风险， 谨慎参拍。

公拍网网址： www.gpai.net； 同步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号 （中华路口）。

【特别提示】 买受人支付拍卖佣金， 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 的相关条款收取： 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

的， 收取佣金的比例3％； 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收取佣金的比例1.8％； 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 收取佣金的比例1.2％； 超过5000万

元至1亿元的部分， 收取佣金的比例0.6％； 超过1亿元的部分， 收取佣金的比例0.3％。

上海国拍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2019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2019 年 1 月 14 日 （星

期一） 在“公拍网” （www.gpai.net）、 上

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公司地址： 沪太路 4009 弄 200 号甲 （线下

接待）

咨询电话： 4008200766、 021-51681164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19 年 1 月 11 日 10:30 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 10:30， 竞买人资格及出

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为网

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2019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一） 10:30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一、 拍卖标的： （【 】 内为保证金， 单位

万元）

1、 必摩达摩托车 【1】

2、 沪 BQX025 【1】

二、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 -2019 年 1 月 11 日， 预约看

样。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3、 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2019

年 1 月 11 日(周五)16:00， 保证金须在截止

时间前到帐。 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方式缴纳。

4、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32

账 号： 11015017759009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5、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

为， 上诉人周某冒充人民

警察招摇撞骗，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招摇撞骗罪，

原判定性正确。 本案在案

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周某冒充警察并实施了诈骗行为。 上诉人周

某辩称其没有实施上述行为， 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 故其上诉

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结合案发后上诉人如实供述罪行

和积极退赔、 取得被害人谅解等， 对上诉人所处刑罚符合法律规

定， 并无不当。

上海一中院遂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文/姚卫华

我国刑法规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招摇撞骗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

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2016 年 1 月， 周某认识了沈

某， 并谎称自己是警察， 渐渐赢

得了沈某的信任， 开始与其交往。

2016 年 3 月至 6 月间， 周某

称自己可以帮沈某的儿子办理摩

托车驾驶证、 过户摩托车牌照等

事宜， 并以此为由向沈某收取了

办理费用 7.3万元。

2017 年 2 月， 周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 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在家属的帮助下， 周某赔偿了沈某

经济损失并取得沈某谅解。

一审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周

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并没收赃

物。 周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

院）。

2017 年 7 月， 上海一中院公

开开庭审理该案，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

行职务， 上诉人周某到庭参加庭

审。

周某： 我没有冒充警察招摇

撞骗， 也没有骗取沈某钱财。 请求

撤销原判， 改判我无罪。

检察员 ： 原审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性准确， 量刑适

当。 建议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1.周某是否冒充了人民警察？

2.周某是否构成招摇撞骗罪？

周某： 我没有说过自己是警

察， 只在微信里给沈某看过手铐

和钥匙。 而沈某看到这些， 以为

我是警察。

检察员：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

的调查笔录， 周某到案后已如实

供述了犯罪事实， 且公安机关出

具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周某冒充

了警察身份。

周某： 我没有骗沈某钱。 我帮

沈某办证， 这 7.3万元是定金， 如果

没有办好我就会退回去的。

检察员： 本案所涉牌照是不能

进行过户的， 周某是为了骗财误导

沈某， 其行为已经构成招摇撞骗

罪。

假警察骗局
□法治报记者 王川

去年 3月， 反腐剧《人民的名

义》开播，迅速火遍大江南北，然而

“剧”红是非多。 作家刘三田认为《人

民的名义》侵犯了其长篇小说《暗箱》

的著作权，于是将《人民的名义》的作

者周梅森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侵权损

失 1800万元。 昨天下午，本案在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与普通原文抄袭不同，这是一

种“偷天换日”的高级改编。 ”法庭

上，刘三田作为原告出庭参与庭审，

如此表述。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告方

只有两名代理律师出庭。 双方主要

围绕“是否构成实质性侵权”等争议

焦点展开辩论，本案未当庭判决。

刘三田：索赔 1800 万

元并公开道歉

庭审中，原告方表示，2017 年 3

月《人民的名义》开播后，经热心读

者提醒， 刘三田才意识到该电视剧

有抄袭自己小说作品的可能。 刘三

田观看全剧后， 发现自己的许多

独创的内容被放置在了《人民的

名义》中，刘三田认为两作品在总体

结构和故事演进脉络上， 完全雷同

模仿，涉嫌著作权侵权。而且被告的

行为给刘三田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打

击，也影响到了作品续集的创作，应

该对原告进行赔偿。

除了将周梅森告上法庭外，原告

方还将《人民的名义》出品发行方湖

南广播电视台等 7家单位列为共同

被告，要求停止《人民的名义》的一切

播出、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并

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且

连带承担 1800万元的赔偿责任。

被告方则认为， 原告方的要求

没有任何事实和依据， 两部作品在

人物设置、 人物关系设计、 故事情

节、 人名和地名等方面完全不同，

《人民的名义》是周梅森独立创作而

成， 其中所使用素材均来自周梅森

本人的长期积累，包括其对检察官、

监狱干警、落马官员的采访等，不构

成抄袭。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 是否构成

实质性侵权

主审法官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

点在于《人民的名义》 是否构成对

《暗箱》的实质性侵权。

法庭辩论阶段， 原告代理律师

就两部作品的在内容、 结构走向等

方面的相似进行了细致对比阐述，

“两部小说中，都有一家面临改制的

国营厂，分别是《暗箱》中的一石厂

和《人民的名义》中的大风厂，而且

都是从两家工厂遭遇强拆开始，引

出之后的官商勾结腐败。综合来看，

两部小数在整体结构上就有 20 个

相似处”。

但被告方显然不认同此观点，

并提出异议。“我们不认可原告方的

概括，《暗箱》 写的是官商勾结的腐

败问题， 而且将省长与季子川之间

的情人关系当成主线来写；《人民的

名义》则是一部讲反腐的作品，检察

官办案才是本案的主线。”被告代理

律师称，两部小说从开篇起就不同，

后面的主线、故事情节推进、结尾的

设置等方面均不相同。

对此，原告进一步解释称，本案

主要起诉的是被告抄袭的“贪腐”部

分，而非检察机关的办案部分，这属

于“改编权”范畴，而且与普通原文

抄袭不同，这是一种“偷天换日”的

高级改编，如在“下属腐败危机”“美

人计”等方面的改编。

但被告方认为这些内容都属于

思想层面和已知、 公知素材，“谁都

可以使用，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此次开庭共进行了近 3 个半小

时， 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

的争论。原告表示可以接受调解，被

告则明确表示拒绝。 法庭未当庭判

决。


